
证券代码：002459�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6-030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1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9

日使用人民币

5,

000

万元购买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

o

日增利

S

款集合理财计划

"

理财产品，并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

2015

年

11

月

19

日分别赎回

1,000

万元，详见

2015

年

7

月

10

日、

2015

年

7

月

21

日和

2015

年

11

月

21

日

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2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使用人民币

3,000

万元购买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

o

日增利

S

款集合

理财计划

"

理财产品，详见

2016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委托理财履行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将上述理财全部赎回，银行如期如约支付公司本金

6,000

万元及理

财收益

1,033,191.78

元。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59�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6-031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公司拟通过招商银行北京太阳

宫支行（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向北京国英富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7,000

万元人民

币。公司已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在指定媒体进行了相关公告。

2016

年

4

月

21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签署了《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编号：

2016

年招战略三委

字第

001

号），主要内容如下：

委托人：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人：招商银行北京太阳宫支行

贷款金额：

7,000

万元人民币

贷款期限：

12

个月（可提前归还）

贷款利率：年利率为

10%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委托贷款委托合同》所述款项

7,000

万元已发放完毕。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68� � �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2016-025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卫士通

"

或

"

公司

"

）董事会日前收到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刘志惠女士书面辞职报告。

刘志惠女士因工作变动提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一职

,

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刘志惠女士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刘志惠女士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行职责，勤勉尽责。董事会对刘志惠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68� � �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2016-026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22

日下午

14: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2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2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1

日

15

：

00

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15

：

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3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高新区云华路

333

号卫士通公司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成刚。

6

、会议的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220,573,41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969%

。 其中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9,328,37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7808%

。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名，代表股份

207,459,8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47.9650%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

名，代表股份

13,113,5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3.0319%

。

2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

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20,572,8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

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1％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29,327,7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

99.9980％

；反对票为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弃权

票为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3%

。

(

二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20,572,8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

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1％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29,327,7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

99.9980％

；反对票为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弃权

票为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3%

。

(

三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20,572,8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

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1％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29,327,7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

99.9980％

；反对票为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弃权

票为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3%

。

(

四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20,572,8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29,327,7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

99.998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0%

。

(

五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20,572,8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

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1％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29,327,7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

99.9980％

；反对票为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弃权

票为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3%

。

(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予以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9,327,7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0％

；反

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29,327,7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

99.9980％

；反对票为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弃权

票为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3%

。

(

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予以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9,327,7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0％

；反

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29,327,7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

99.998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0%

。

(

八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

2016

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20,572,8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

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29,327,7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

99.998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浒、李瑾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90� � �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2015-042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贵州信邦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邦药业”）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详情可参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１７

）。 上述担保事项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与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兴银黔（

２０１６

）高保字第

１２

号），公司为信邦药业向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申请的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信息

名称：贵州信邦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扎佐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马晟

注册资本：壹亿零壹佰万整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７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

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

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销售：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

抗生素、化学原料药、生物制品（除疫苗）、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第一、二类）、医疗用毒性药品

（在前置许可期限内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Ⅱ

、

Ⅲ

类医疗器械（以有效的许可证核

准内容为准）、消毒用品、化妆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仪器仪表、二、三类机电的销售。）

２

、关联关系说明

３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名称 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信邦药业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８

，

５３３．９８ ９

，

９４４．０２ １８

，

２１８．４７ ２６７．９９

２０１５

第三季度

４６

，

０４９．２６ １１

，

５６７．６４ ４５

，

４２７．７７ １

，

６２３．６２

注：

２０１４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４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贵州信邦药业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期限：担保合同项下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均为两年，自每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计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子公司下属医院发展的需要，解决其经营流动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

子公司向银行提供担保，同时这也符合公司发展的整体要求，且被担保人具有良好的偿债能

力，该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是切实可行的。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审议的担保额度为

２６０

，

４５０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未包含与中肽生化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募集资金对净资产

的增加部分）的比例为

１０４．５１％

；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

１７２

，

４５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６９．２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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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

２０１５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距离股东

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

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７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１０％

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６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３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７４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２１２

吴延炜

２ ０１＊＊＊＊＊４９２

刘忠池

３ ０１＊＊＊＊＊１２５

宋伟民

４ ０８＊＊＊＊＊１９８

银华财富资本

－

民生银行

－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５ ０１＊＊＊＊＊９８０

梁富华

６ ０１＊＊＊＊＊９７２

王锡良

７ ０１＊＊＊＊＊６５４

王亚凌

８ ００＊＊＊＊＊９６１

王秀格

９ ０１＊＊＊＊＊５６８

杨远红

１０ ００＊＊＊＊＊９２１

柴世忠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转增前

本次转增

（股）

转增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７５０

，

１７０

，

２０２ ６４．３９ ３７５

，

０８５

，

１０１ １

，

１２５

，

２５５

，

３０３ ６４．３９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２２０

，

６１４

，

５５４ １８．９４ １１０

，

３０７

，

２７７ ３３０

，

９２１

，

８３１ １８．９４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１２２

，

６０１

，

７５４ １０．５２ ６１

，

３００

，

８７７ １８３

，

９０２

，

６３１ １０．５２

高管锁定股

４０６

，

９５３

，

８９４ ３４．９３ ２０３

，

４７６

，

９４７ ６１０

，

４３０

，

８４１ ３４．９３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４１４

，

８２９

，

７９８ ３５．６１ ２０７

，

４１４

，

８９９ ６２２

，

２４４

，

６９７ ３５．６１

三、总股本

１

，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４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

，

７４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５

年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

０．１３

元。

八、咨询机构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北京市大兴工业开发区科苑路

１３

号，邮编：

１０２６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１２７１９４７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１２７１７０５

联系人：胡坤、王秀格

九、备查文件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股票代码:000738� � �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公告编号:临2016-013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

,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召

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

(

含本数

)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且在该额度内资金可进行滚动使用。此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事项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单笔不超过

10,000

万元

(

含本数

)

的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

决策权

,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的《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公告》

(

临

2015-064)

。

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7,0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证收益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

,

期限为

34

天

,

预期年收益率

2.90%

。该

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产品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２０１６

年

ＪＧ２９８

期

产品代码

１１０１１６８２９８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产品类型 保证收益型

理财计划认购金额

７

，

０００

万元

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

约定开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投资期限（天）

３４

最高年化收益率

２．９０％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

,

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

,

对购买的银行理财产

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证收益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

,

在该银行理财产

品存续期间

,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

,

与相关银行保持密切联系

,

加强风

险控制和监督

,

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

,

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

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

2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07

月

06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3,4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期限

30

天

,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4.10%;

公司于

2015

年

07

月

13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7,0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期限

90

天

,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4.20%;

公司于

2015

年

07

月

17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0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期限

21

天

,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90%;

公司于

2015

年

07

月

29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2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期限

90

天

,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90%;

公司于

2015

年

08

月

11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5,4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期限

21

天

,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60%;

公司于

2015

年

09

月

08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证收益型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

期限

33

天

,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20%;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8,0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期限

30

天

,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10%;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0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期限

30

天

,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10%;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7,5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期限

30

天

,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10%;

公司于

2016

年

01

月

04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8,0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证收益型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

期限

41

天

,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10%;

公司于

2016

年

02

月

26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证收益型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

期限

32

天

,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10%;

公司于

2016

年

04

月

21

日

,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7,000

万元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证收益型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

期限

34

天

,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2.90%

。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意见

: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

临

2015-064)

。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6-052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利科技”或“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中利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

:2016-049)

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的疏

忽

,

通知中个别内容的表述需予以更正

,

现更正后的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

点

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2

日

~2016

年

5

月

13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2

日

15:00

至

5

月

1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10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

: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

8

号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

楼会议室。

4.

召集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6

年

5

月

10

日

(

星期二

)

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议案

1

、会议审议事项提交程序合法、内容完备。

2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

议案

: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议案

: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议案

: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议案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

议案

:

《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

议案

:

《关于确认公司

2015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

7)

议案

: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

议案

:

《关于续聘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

议案

:

《关于

2015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10)

议案

:

《关于

2016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3

、议案

4

、

6

、

7

、

8

、

9

、

10

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

计票。

4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5

、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其具体内容见

2016

年

4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公告。

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6

年

5

月

11

日

(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13:30

—

17:00)

。

2.

登记地点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

登记办法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委托代

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身份证进行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须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

并请认真填写

回执

,

以便登记确认

,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以上资料须于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四、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

,

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一。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诸燕

联系电话

:0512-52571188

传真

:0512-52572288

通讯地址

: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

8

号中利科技集团

邮编

:215542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附件一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309

。

2.

投票简称

:

中利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3

日的交易时间

,

即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4.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1)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

(2)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3)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反对”或“弃权”

;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6.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在投票当日

,

“中利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3)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

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2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2.00

元代表对议案

2

下全部子议

案进行表决

,2.01

元代表议案

2

中子议案

①,2.02

元代表议案

2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表一

: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议案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

３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确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０

(4)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委托

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

案

,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二

: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5)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

分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6)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2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3:

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郑重声明

:

本单位

/

个人现持有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利科技”

)

股份

____________

股。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受托人

)

代理本单位出席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议案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３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

５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

６

《关于确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８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

９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议案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请在表决意愿选择项下填写“股数”

特此授权

!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票帐号

:___________________

委 托 人 盖 章

:______________

受 托 人 身 份 证 号 码

: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

: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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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6年 4月 23 日 星期六


